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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QW－活化計劃－活化前粉嶺裁判法院為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發展中心 

 

政府當局須跟進的事項 

 
(A) 下述資料說明擬議項目下的計劃及活動如何使活化後的

前粉嶺裁判法院不會出現類似柴灣青年廣場使用率偏低

的情況，以及擬議項目如何能按計劃服務青年社羣  
 
 活 化 前 粉 嶺 裁 判 法 院 為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 屬

第 三 期 活 化 歷 史 建 築 伙 伴 計 劃 (下 稱 「 活 化 計 劃 」 )的 項 目 。  
 
2. 2011 年 10 月 ， 在 活 化 計 劃 下 ， 政 府 公 開 邀 請 《 稅 務 條

例 》(第 112 章 )第 88 條 所 界 定 的 非 牟 利 慈 善 機 構 以 社 會 企 業

形 式 ， 申 請 活 化 再 用 由 政 府 擁 有 的 選 定 歷 史 建 築 。 經 過 嚴 謹

及 競 爭 激 烈 的 甄 選 過 程 ，並 根 據 由 多 個 界 別 的 專 家 組 成 的 活

化 歷 史 建 築 諮 詢 委 員 會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我 們 選 定 了 負 責 每 個

項 目 的 非 牟 利 機 構。評 審 準 則 包 括：(a)彰 顯 歷 史 價 值 及 重 要

性 ； (b)技 術 範 疇 ； (c)社 會 價 值 及 社 會 企 業 的 營 運 ； (d)財 務

可 行 性；以 及 (e)管 理 能 力 及 其 他 考 慮 因 素。獲 選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必 須 成 立 屬 《 稅 務 條 例 》 第 88 條 所 界 定 具 有 慈 善 機 構 身

分 的 特 設 公 司 (在 這 個 項 目 中，即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以 專 責 落 實 活 化 項 目，目 的 是 方 便 政 府 監 察 財 政

狀 況 。  
 
3.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不 但 會 為 這 幢 歷 史 建 築 注 入

新 生 命 ， 有 助 文 物 保 育 工 作 ， 同 時 亦 為 青 年 提 供 領 袖 培 訓 機

會 。 中 心 將 提 供 專 業 的 領 袖 培 訓 課 程 ， 按 照 學 生 不 同 的 年

齡 、 興 趣 和 培 訓 需 求 ， 為 他 們 提 供 創 新 和 有 效 的 領 袖 培 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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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大 學 同 意 由 其 著 名 且 富 經 驗 的 教 職 員 及 傑 出 校 友 和 學

生 組 成 的 龐 大 網 絡 ， 支 援 領 袖 培 訓 工 作 。 我 們 知 悉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領 袖 培 訓 課 程 的 需 求 甚 殷 ， 在 新 界 區 約 220 所 中 學

中 ， 約 有 200 所 已 參 加 這 類 課 程 。 事 實 上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在

過 去 三 年 曾 因 資 源 有 限 未 能 接 納 約 6 300 個 申 請 。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成 立 後 ， 將 可 滿 足 這 方 面 的 需 求 。  
 
4. 前 粉 嶺 裁 判 法 院 活 化 後 ， 將 在 星 期 一 至 六 免 費 開 放 予 市

民 參 觀 ； 至 於 花 園 及 休 憩 用 地 ， 則 會 一 星 期 開 放 七 天 。 市 民

如 欲 在 其 他 時 間 參 觀 ， 可 與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預 約 。 此 外 ， 中 心

亦 會 提 供 預 約 導 賞 服 務 ， 更 會 運 用 內 部 資 源 自 行 安 排 導 賞

團 ， 探 索 分 布 於 北 區 的 豐 富 文 化 資 源 ， 並 由 區 內 居 民 細 說 生

活 故 事 ， 推 廣 當 地 的 傳 統 及 文 化 。  
 
5. 為 確 保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不 會 使 用 率 偏 低 ， 並 能 按 計 劃 服 務

青 年 社 羣 ， 一 如 活 化 計 劃 下 的 其 他 項 目 ， 政 府 將 與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簽 訂 租 賃 協 議，訂 明 社 會 企 業 營

運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以 及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將 所 提 供 業 務 及 服 務 的 表 現 指 標 。 政 府 會 定 期 前 往 項 目 視

察 ， 查 看 有 關 機 構 是 否 符 合 表 現 指 標 。 此 外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亦 須 定 期 向 政 府 提 交 進 度 報 告 ，內 載

訪 客 人 數 及 免 費 導 賞 團 安 排 等 事 宜，以 及 提 交 周 年 報 告 (包 括

經 審 計 的 周 年 財 務 報 表 )，以 檢 討 營 運 情 況。該 等 資 料 亦 會 向

活 化 歷 史 建 築 諮 詢 委 員 會 匯 報 。  
 
6. 倘 若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的 營 運 情 況 未

達 至 政 府 滿 意 的 程 度 ， 不 符 合 租 賃 協 議 所 載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

政 府 將 要 求 該 公 司 改 善 情 況。倘 若 該 公 司 未 能 答 允 及 落 實 有

關 要 求 ， 政 府 將 考 慮 按 照 租 賃 協 議 的 條 款 採 取 強 制 行 動 ， 當

中 不 排 除 收 回 有 關 用 地 。  
 
7. 在 活 化 計 劃 下 ， 我 們 選 定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以 社 會 企 業 形

式 ， 活 化 再 用 由 政 府 擁 有 的 歷 史 建 築 ， 以 提 供 服 務 或 經 營 業

務 。 由 此 可 見 ， 這 種 運 作 模 式 有 別 於 柴 灣 青 年 廣 場 － 政 府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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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公 開 招 標 程 序 批 出 青 年 廣 場 的 管 理 及 營 運 合 約 ，並 租 借

場 地 及 設 施 ， 以 作 青 年 發 展 活 動 用 途 。  
 
 
(B) 政府當局與香港青年協會領袖發展中心有限公司就活化

項目的營運而簽訂租賃協議的資料  
 
8. 有 關 政 府 將 與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簽 訂

租 賃 協 議 的 主 要 條 款 及 條 件 ， 摘 錄 於附件。  
 
 
(C)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發展中心轄下設施／服務預計使

用率／參加人數的資料  
 
9 . 領 袖 發 展 中 心 承 諾 在 首 三 年 營 運 期 間 ， 每 年 分 別 提 供

285、 315 及 345 個 領 袖 培 訓 課 程 。 預 計 學 員 人 數 分 別 為

10 000、 11 000 及 12 000。 這 預 測 是 基 於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的 營

運 數 據 和 市 場 需 求 。  
 
10. 中 心 會 為 參 加 培 訓 課 程 及 活 動 的 學 員 提 供 90 個 宿 位。預

計 首 三 年 的 使 用 人 次 分 別 為 19 000、 20 000 及 22 000。  

 
11. 中 心 共 有 10 個 培 訓 場 地，分 別 是 3 間 會 議 室、5 間 課 室  、
1 個 模 擬 立 法 會 會 議 廳 及 1 間 前 法 庭 。 這 10 個 場 地 除 進 行

培 訓 項 目 外 ， 亦 供 公 眾 租 用 。 預 計 首 三 年 的 使 用 人 次 分 別 為

21 000、 23 000 及 27 000。  
 
12. 我們預計在首三年，每年平均訪客／使用人次為 87 500。  
 
 
 
發展局  
2015 年 11 月  



1 

附件  
 
 

活化後的前粉嶺裁判法院  
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及條件摘要  

 
 

1. 業主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 租戶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3. 地址  新界粉嶺馬會道 302 號  

4. 業權  用地的土地業權屬公共財產，由政府擁有。

5. 租金  每年港幣壹圓  

6. 租賃期  由開始營運日期 (待定 )起計，為期三年，並

可選擇續約多一段租賃期，為期三年；另加

由簽署租賃協議起計的營運前活化期。  

7. 樓宇用途  進行專業及有系統的領袖教育活動，着重及

早發掘青年領袖，並提供循序漸進的培訓。

8. 維修及保養  租戶須負責樓宇的維修及保養，唯其中文物

建築結構的維修及保養則由業主負責。  

9. 差餉  租戶須支付差餉及其他支出費用。  

10. 終止租賃  
協議  

租戶如嚴重違反租賃協議或未能改善情況，

業主無論有沒有發出合理書面通知 (視乎屬

何種情況而定 )，亦可終止協議。嚴重違反租

賃協議的例子，包括未有取得或繼續持有營

運有關項目所需的批准／許可／牌照；未經

業主同意而轉讓、處置或更改特設公司成員

的資格，或修改特設公司董事局的組成，或

修改特設公司的操控權；把樓宇作不道德用

途；把特設公司清盤；《稅務條例》第 88 條

所界定的慈善機構身分已取消；以及故意終

止營運。為免生疑問，租戶不論何時，如在

任何報告、建議書及／或任何其他文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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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訊等提供嚴重誤導、錯誤、不準確或不

完整的資料，有關的租賃協議將即時終止。

11. 業務運作  培訓中心  
─ 短期課程；  
─ 證書課程 (領袖的專業範疇 )；  
─ 主題學校 (領袖技巧 )；  
─ 指定培訓課程 (按特定需求而設的課程 )；

以及  
─ 其他課程：例如在模擬立法會進行模擬工

作坊，以及文物保育課程。  
 
宿舍大樓  
供參加者入住  
 
膳食服務  
為受訓學員及公眾提供膳食服務  

12. 對外開放  培訓中心：星期一至五早上十時至下午六

時，和星期六早上九時至中午一時，免費開

放予市民參觀。  
 
花園及休憩用地：一星期七天 (星期一至日早

上八時至晚上九時 )免費開放予市民參觀。  
 
最少每月舉行 20 次公眾導賞團參觀培訓中

心；每年 4 次導賞團探索北區一帶的文化資

源；以及每年 2 次免費開放日。  

13. 保育及保存  前粉嶺裁判法院將予以保存，改建為培訓中

心。副法院大樓則會重建為宿舍。  

14. 遵循規定  租戶須遵循《建築物條例》、消防規定、發牌

條件、屋宇裝備規定、環保元素、文物影響

評估報告、保育指引及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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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財務事宜  項目將以社會企業形式營運，通過舉辦培訓

計劃、出租宿舍、租借設施、出售紀念品和

提供膳食服務賺取利潤，達至自負盈虧。如

獲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政府將撥款進行活

化工程翻新，估計所需費用為 1 億 1,160 萬

元。  

16. 監管事務  租戶須提交年中／周年／最後評估報告，涵

蓋項目管理各方面的工作，包括訪客人數、

所舉辦的項目及活動、導賞團、訪客滿意程

度調查、僱用情況、維修及保養工程，以及

經審計的財務報表。  

17. 社會責任  項目須為青年及弱勢社羣提供全職及兼職工

作及培訓機會。  

 


